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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吳芳瑜
電話：02-7736-5854

受文者：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423028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4學年度列計原則說明 (A09000000E_1142302814_senddoc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114學年度技專校院總量資源條件考核之「列計原則

說明」，務請各校詳閱，請查照。

說明：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以下簡稱

總量標準)」規定辦理。

二、為核實反映各校招生現況，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並提升

教學品質，本部每學年度依總量標準相關規定考核學校資

源條件是否符合規定。如未達總量標準規定，本部得依相

關規定調整其招生名額。本部援例於每年6月份函知各校最

近1個學年度資源條件考核結果。

三、為使學校建立自我管控原則並強化改善機制，請各校儘早

依總量標準規定及旨揭列計原則說明內容，主動檢視學校

現有資源條件，以維護教學品質。

正本：各公私立技專校院(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除外)
副本：技專校院總量管制小組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40013499　114/12/04



 

總量資源條件檢核之各項列計原則說明 

日期：1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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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人數列計原則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二、用途：試算「應有校舍建築面積」、「生師比」、「師資結構」與「師

資質量檢核」之用。 

三、資料來源：校務基本資料庫各校填報之原始資料。 

 補充說明： 

計算在學學生人數時，係使用校務基本資料庫中符合以下列計原則之資料進行計算。 

 

四、學生人數之列計原則 

（一）基準日：原則以 115 年 3 月 15 日，實際以各校填報校基庫 3 月份

資料，各校最後修正校基庫資料日期為 115 年 5 月(以校基庫公布

日期為準)。 

（二）學生人數列計範圍： 

1.   在學學生：以提報時最近一學年度具正式學籍在學學生（不包括

休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計算。但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

屬機構實習之學士班學生以加權數 0.8 列計、專科班學生以加權

數 0.5 列計。 

2. 延畢生：專科班、學士班學生超過各校學則所定修業年限，碩士

生自第 3 年起，博士生自第 4 年起繳納全額學雜費者。惟全學年

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之學士班及專科班延畢生人數，分別以

加權數 0.8 及 0.5 列計。 

3. 境外學生：包括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陸地區

學生，計算方式：於本國生在學學生數 3%(含)以內(小數點以下

無條件捨去)，不予列計為學生數；超過本國生在學學生數 3%之

人數，則予列計(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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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獲本部核定同意辦理「重點產業領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

外國學生實施計畫」的學校，自計畫核定後 3 年內或 5 年內，

其重點產業系所或國際專修部生師比及其衍生增加之全校生師

比(含全校生師比及日間學制生師比)暫不做為本部調減招生名額

之參據，並視後續執行情形滾動調整。(國際專修部之學位先修生

均不予列計為學生數) 

五、學生人數之計算 

（一）計算「生師比」： 

1. 在學學生人數須採計含「全學年在校外實習之學士班學生以加權

數 0.8 列計、專科班學生以加權數 0.5 列計」及「全學年在學校

附屬機構實習之學士班學生以加權數 0.8 列計、專科班學生以加

權數 0.5 列計」之學生數。 

2. 延畢生人數須採計延畢生中「全學年在校外實習之學士班學生以

加權數 0.8 列計、專科班學生以加權數 0.5 列計」及「全學年在

學校附屬機構實習之學士班學生以加權數 0.8 列計、專科班學生

以加權數 0.5 列計」之學生數。 

 補充說明： 

因延畢生之加權數與一般在學學生不同，列計時，在學學生數與延畢生人數須分別列計，

再分別加權計算。 

 

（二）計算「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1. 在學學生人數得扣除「全學年在校外實習學生數」及「部分學分

校外實習之可扣除學生數」。 

2. 延畢生人數得扣除延畢生中之「全學年在校外實習學生數」及「部

分學分校外實習之可扣除學生數」。 

3. 在學校附屬機構(附屬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等)實習

之學生數，不得扣除（因附屬機構確實屬於提供教學研究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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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列入校舍建築面積數計算，所以在計算應有面積時，在附屬機

構實習的學生數不再扣除）。 

4. 部分學分校外實習課程若為寒、暑假實施者，不列入實習學生數

計算。 

5. 可扣除之學生數比例（「全年校外實習」及「部分學分校外實習」）

最高不得超過該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學生數之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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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人數試算表主要欄位說明 

試算表欄位 欄位內容說明 

在學 

學生 

(含超過

3%境外

生) 註 

在學學生數（A1） 修業年限以內，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不包含休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 

全年校外實習+全年在學校附屬機構實習

（A2） 
列計原則同（A1）；含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之學士班（A2-1）及專科班（A2-2）。 

全年校外實習+部分學分校外實習_折算後可

扣除數（A3） 
計算應有校舍面積數使用；可列計學生人數上限為該院所系科學程學生人數之八分之一。 

延畢生 

(含超過

3%境外

生) 註 

延畢生人數（B1） 
專科班、學士班學生超過各校學則所定修業年限，碩士生自第三年起，博士生自第四年起繳納全額

學雜費者，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不包含休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 

全年校外實習+全年在學校附屬機構實習

（B2） 
列計原則同（B1）；含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之學士班（B2-1）及專科班（B2-2）。 

全年校外實習+部分學分校外實習_折算後可

扣除數（B3） 
計算應有校舍面積數使用。實習學生人數列計上限為該院所系科學程學生總數之八分之一。 

計算應有校舍建築面積－有效學生數 

(A1-A3）+（B1-B3） 

1. 學生人數以「在學學生數」扣除「實習學生數（有列計上限）」計算。 

2. 附屬機構實習學生數不予扣除。 

3. 計算應有校舍面積數時，學生數不加權；故「在學學生」與「延畢生」人數直接合計。 

未加權在學學生數［A1-A2+(A2-1*0.8)+(A2-2*0.5)］ 
計算生師比使用之學生數（尚未加權）；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之學士班學生以加權 0.8 列

計，專科班學生以加權 0.5 列計。 

未加權延畢生數［B1-B2+(B2-1*0.8)+(B2-2*0.5)］ 同上。 

計算生師比：加權在學學生數 
學生人數以「在學學生數」（含「全年校外實習」及「全年在學校附屬機構實習」學士班學生人數

以 0.8 加權數列計及專科班學生人數以加權數 0.5 列計後），加權計算。 

計算生師比：加權延畢生數 同上。 

註： 

1. 境外學生數於本國生在學學生數 3%以內者，不予列計；若超過本國生在學學生數 3%之人數，則予列計。 

2. 依各系各學制之境外學生數占全校境外學生數比例攤計境外生之在學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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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境外學生列計 

 

 境外學生數採計比例之計算公式為：境外學生數除以本國生在學學生

數。 

 超過本國生在學學生數之 3%之人數，則予列計。 

註：自 109 年 8 月 1 日開始，超過本國生在學學生數之 3%之人數，則予

列計。 

 

範例： 

甲校本國生在學學生數 10,000 人(含延畢生)，境外學生數 1,200 人(含延

畢生) 
註：在學學生、境外學生、延畢生之學生人數列計範圍，請參閱第 2 頁學生人數之列計原則。 

單位：人 

 博士 碩士 碩在職 四技日 四技進 五專 合計 

本國

生 

380 1,620 600 4,500 2,400 500 10,000 

境外

生 

50 250 ─ 800 ─ 100 1,200 

全校在學學生列計方式，本國生在學學生數 10,000 人的 3%為 300 人，境

外學生數 1,200 人減 300 人為 900 人，故需列計之全校在學生為 10,900

人(本國 10,000 人+境外 900 人)。 

 

所系科列計之境外學生數為依占全校境外學生數比例列計，例如 A 系，

本國生、境外生人數如下， 

系科 籍別 博士 碩士 碩在職 四技日 四技進 五專 

A 系 
本國 80 220 30 620 ─ 100 

境外 20 60 ─ 200 ─ 50 

依各系各學制之境外學生數占全校境外學生數比例攤計境外生之在學學

生人數： 

A 系境外學生數攤計境外學生數之在學學生人數： 

博士班為 900 人×(20÷1200)、碩士班 900 人×(60÷1200)、四技日 900 人

×(200÷1200)、五專 900 人×(50÷1200)。 

A 系列計學生數為 80 人+[900×(20÷1200)]+220 人+[900×(60÷1200)]+30

人+620 人+[900×(200÷1200)]+100 人+ [900×(5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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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舍建築面積列計原則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二、用途：計算學校實有校舍建築面積數是否符合應有面積數標準。 

三、資料來源：校務基本資料庫各校填報之原始資料。 

 備註： 

計算各校校舍建築時，係使用校務基本資料庫中符合以下列計原則之資料進行計算。 

 

四、列計原則 

（一）基準日：原則以 115 年 3 月 15 日，實際以各校填報校基庫 3 月

份資料，各校最後修正校基庫資料日期為 115 年 5 月(以校基庫

公布日期為準)。 

（二）校舍建築以教育部核定校區（含分部）之建築，屬自有產權且已

取得使用執照，並提供予正式學籍學生活動、教學、研究使用之

面積(含附屬建物面積)計算；專供推廣教育使用及對外營業之建

築不得計列。 

（三）中華民國 60 年 12 月 22 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已建築完成而未領

有使用執照之校舍建築，其產權登記為學校所有者，得合併採

計。但 102 年 8 月 1 日後，前開建築未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

請核發使用執照，則應取得「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書」及「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合格證明文件」，始得列入計算。 

（四）學校附屬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等附屬作業組織之校

舍建築中，屬確實提供教學、研究使用之部分，得列入計算。 

（五）租用校區外提供學生宿舍使用者，應符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消

防法及建築管理等相關法規之規定，其租賃合約至少四年以上，

且經法院公證證明者，其納入計算之面積，不得超過該校校舍

建築面積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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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得列入校舍面積計算者（例示） 

1. 明顯與學生活動、教學及研究無關者。 

2. 未取得合法使用執照者。 

3. 列屬危險校舍建築者。 

4. 專供推廣教育使用或對外營業者。 

5. 其他無須申請建築執照之房舍，或僅須申請雜項執照之地上改

良物（例如風雨走廊、車棚或臨時性建物）。 

6. 學人宿舍、校長宿舍及職員宿舍。 

7. 出租(借)提供予其他學校、機關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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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師人數列計原則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以下簡稱「總

量標準」）」。 

二、用途：試算各項生師比、師資結構與師資質量檢核之用。 

三、資料來源：校務基本資料庫各校填報之原始資料。 

 補充說明： 

計算教師人數時，係使用校務基本資料庫中符合以下列計原則之資料進行計算。 

 

四、列計原則 

（一）基準日 

1. 該教師須於 115 年 3 月 15 日前已完成聘任。 

2. 職級：以 115 年 4 月 30 日前確定取得之教師職級為準（教育部

審定合格或自審合格）。 

3. 教師職級如有「證書職級」與「聘書職級」不同時，亦即高階低

聘、低階高聘之情形，以低階職級列計。專業技術教師或專業技

術人員則以「聘書職級」列計。 

（二）專任教師列計原則 

1. 專任教師：係指經資格審定且有支給專任教師薪資之教師。依據

總量標準第 5 條第 4 項規定略以，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

科與學位學程之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其任教課程領域相符。

請學校留意，屬通識／共同科目教師不列計該所系科之專任教師。 

2. 專任師資須於所屬系所實際教授專業課程(不包含僅擔任論文指

導教授，而無授課的事實)，不同職級之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應與

各校已完備的校內行政程序之「專任基本授課時數」一致。 

3. 校長須於主聘系所獨立開設 1 門專業課程，每週授課時數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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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可列計為專任師資。 

4. 專任教師之聘任(含年齡限制、資格審定等)應依人事相關規定辦

理。 

5. 各類專任教師之個別列計原則 

（1）講、客座教授：講座教授僅列計「教授」職級，客座教授以

聘書職級列計，須符合專任教授聘用規定及資格，聘約需連

續達一年(含)以上者，且於主聘系所獨立開設 1 門專業課程，

授課時數每週達 1 小時(含)以上，該年度薪資資料應留校備

查，俾憑查核。 

（2）借調教師： 

A. 本校借調至其他學校服務之教師，列入調任後服務學校專

任教師，不列入本校教師數計算。 

B. 借調至民間機構服務之教師，不列入本校教師數計算。 

C. 借調至政府機關服務之教師，列入本校之教師計算。(借調

至政府機關服務之教官，不列入本校教師計算) 

（3） 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在原校無授課事實之教師，不列入計算。 

（4）專任醫師：本部於 97 年 6 月 16 日臺高(一)字第 0970108795

號函略以：基於一人不得佔二個專職原則，除借調教師外，

教師不得同時佔學校專任教師缺及其他公私立機構專任職缺，

茲以大學及其醫學院附設醫院非屬同一組織編制，復以醫師

與教師係分屬不同之任用規範與職缺，依前開相關規定，其

專任醫師不得同時受聘為學校專任教師，但可受聘為兼任教

師。 

（5）編制外教學人員： 

A. 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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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聘任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另依 111 年 11 月 30 日臺

教高通字第 1112204739 號函「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任比

率限制及政策引導措施方案」之相關規定，列計為專任師

資。 

B. 因各校對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送審相關規定各有差異，且

為免因要求填報教師證號導致各校送審制度未臻嚴謹，可

不須填報教師證號，以聘書職級列計。 

C. 由專科以上學校遴聘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並全時任職，按

月支給薪酬之非編制內專任教學人員，具未中斷聘約期達

一年(含)以上且敘薪標準比照專任師資，並於主聘系所有實

際教授專業課程。 

（6）研究人員如有授課事實且符兼任師資採計者，得以兼任師資

採計。 

（7）專任教師未達編制內師資應有授課鐘點者(扣除減授鐘點)，應

為兼任師資。 

（8）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師： 

A. 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由各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定合格聘任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B. 依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規定，由各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定合格聘任之專任專業及技術教師。 

（9）部派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計算全校生師比)：比照「講師」列

計。 

（10）護理臨床實習指導教師：設有護理系科之技專校院，聘任具

有護理或助產學士學位及護理或助產師執照之專任護理實

習臨床指導教師，折算為 0.5 名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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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舊制助教(計算全校生師比)：民國 86 年 3 月 21 日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助教證書且繼續任教未中斷之

現職人員，列入現職專任教師列計，職級比照講師。 

    補充說明： 

1. 護理臨床實習指導教師僅可聘用於護理或助產相關科系，聘用於通識中心或共同教育中心者不

得採計。 

2. 若須於所系科採計舊制助教為專任講師者，須備妥(1)86 年 3 月 21 日前生效之助教證書、(2)86

年 3 月 21 日前到校服務之證明、(3)86 年至 115 年於同一學校任教未中斷之授課證明，於每年

4 月 15 日前，向技專總量小組提出申請，逾期不得採計。 

 

（三）兼任教師 

1. 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兼任教師及依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聘任之兼任專業技術人員。 

2. 依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規定聘任兼任之專業及技

術教師。 

3. 每週授課達 2 小時（含）以上者，始得列計為兼任教師。 

4. 四名兼任教師得折算一名專任教師，其折算數不得超過實際專任

師資數之三分之一，超過者不予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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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院所系科學程師資質量檢核之列計原則說明 

 

一、法規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以下簡稱「總量標

準」）第五條與附表五。 

二、檢核基準日 

原則以 115 年 3 月 15 日為基準日，實際以各校填報校基庫 3 月份資

料，各校最後修正校基庫資料日期為 115 年 5 月(以校基庫公布日期為準)，

與全校生師比、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之檢核時間相同。 

三、檢核項目 

（一）專任講師比例：系所「專任講師人數」除以「專任師資總數」。 

（二）專任教師人數。 

（三）生師比 

1. 生師比：系所「加權學生數」除以「專任＋兼任折算之師資總

和」。 

2. 研究生生師比：系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

學生數」除以「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總和」。 

四、檢核未通過之處理 

（一）院所系科學位學程連續兩學年度檢核未通過，扣減該院所系科學

位學程之招生名額總量，扣減後不再回復。 

（二）檢核未通過之認定 

1. 該學年度有任一檢核項目不符合，該學年度檢核結果為未通過。

例如：甲系第一年檢核「專任教師人數」未達標準，該學年度

檢核結果為未通過。第二年檢核是「專任講師比例」未達標準，

則該學年度檢核結果為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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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續兩學年度有任一檢核項目檢核結果為未通過，將進行扣減。

例如：甲系第一年檢核「專任教師人數」未達標準，該學年度

檢核結果為未通過。第二年檢核為「專任講師比」超過標準，

則該學年度檢核結果為未通過，並進行扣減。 

（三）115 年檢核 114 學年度下學期（基準日：115 年 3 月 15 日）之院、

所、系、科、學位學程師資質量，若連續兩學年度之檢核結果為未

通過，則扣減該院、所、系、科、學位學程之 116 學年度招生名額

總量。 

（四）由「學位學程」停招增設為「系」者，師資質量檢核方式舉例如下，

113 學年度為學位學程，若師資質量檢核結果不符合，114 學年度

由學位學程停招並增設為系，若師資質量仍不符合時，為連續兩學

年檢核結果未通過，進行扣減 116 學年度招生名額。 

 補充說明： 

「學位學程」停招增設為「系」者，增設當學年度專任師資數須符合總量標準附表五學系師

資質量基準所列專任師資數。 

 

五、師資列計之補充說明 

教師數之列計除依「總量標準」附表一及附表二規定（與計算全校生

師比、師資結構之列計原則一致）外，另補充如下： 

（一）專任師資之列計以該單位聘任之專任教師為原則。 

（二）系所聘任之專任教師人數不足者，若有跨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合聘

之教師，得申請將該教師於合聘系所分別按比例列計。但經本部

審查不同意者，僅得於主聘系所列計為專任教師。 

 補充說明： 

1. 計算系所專任師資人數時，以該單位主聘之專任教師為原則，列計合聘教師則為例外。 

2. 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師資質量檢核之目的與精神，係規範專業系所應有「專任專業

師資」數之基準。因此，系所專任師資人數之列計以專任專業師資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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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聘教師列計原則 

1. 校內須訂有明確之章則與聘任規定。 

2. 該教師實際於合聘院、所、系、科連續三年均有授課事實（任

授科目限專業科目），經本部審查同意得列計為合聘師資，並於

合聘系所分別按比例列計為專任師資。且分開列計後之合計比

例不得大於 1。若經審查不同意列計為合聘師資者，仍應於主

聘系所列計為專任師資。 

3. 合聘之證明以教師聘書登載為準，學校應提供校內合聘之規定，

以及教師聘書佐證。 

4. 合聘師資之採計，須於每年 4 月 15 日前，備齊上述資料，向

技專總量小組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六、所、系、科專任師資數之列計 

（一）獨立研究所，若因修課學生人數不多，開設之專業課程數無法與

一般系設碩士班相同時，專任師資須於主聘單位獨立開設 1 門專

業課程，則予以列計。 

（二）新設之學系(非為「學位學程停招改設為系」)，因四年制學制一、

二年級共同科目較多，專任師資授課時數比照獨立研究所專任師

資列計原則採計。 

（三）一般系科仍須依照總量標準附表五師資質量基準之專任師資數。

專任師資須於主聘單位獨立開設專業課程，且教授專業課程時數

應符合下列公式採計原則： 

   課程時數(上下學期加總)÷〔 (依職級基本授課時數－減授時數)×

2〕≧50% 

  補充說明： 

依列計原則採計之專任師資已符合總量標準附表五師資質量基準之專任師資數，歸屬於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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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專任師資，符合總量標準第五條且於主聘單位實際教授專業課程可全數列入計算生師

比，例如：機械工程系學制有博士、碩士、學士，所需專任師資應達 11 人以上，該系現有專

任師資為 25 人(皆於主聘單位有授課事實)，已有 11 人符合專任師資須於主聘系所獨立開設

專業課程且授課時數已符合採計原則，該系生師比計算時，專任師資以 25 人計算。 

 

七、學位學程(含校內招生之學位學程)∕院設班別師資之列計 

（一）需實際聘任 2 名專任師資：需於該主聘單位實際且獨立開設專業

課程至少 1 門。各學制班別分開列計，即每一學制班別各需有 2

名專任師資。(例如電資學院下設有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及學士班，各需要 2 名專任師資，意思是電資學院博士班需有

2 名專任師資、電資學院碩士班需有 2 名專任師資、電資學院碩

士在職專班需有 2 名專任師資、電資學院學士班亦需要有 2 名專

任師資。) 

（二）支援開課教師人數之列計 

1. 專任師資須於檢核當學年度(114 學年度)在校為在職狀態。 

2. 已於該學程校內開設專業課程或實作課程之校內專任教師。 

3. 論文指導教授需於該碩、博士學位學程實際獨立開設專業課程。 

4. 每週於該學程授課時數應達 1 小時（含）以上者。 

         補充說明： 

             校外實習、服務實習等課程之教師，為帶實習之指導教師，不列計為專任師資。 

 

（三）列計「支援開課教師人數」時，開設學制為四技者，得列計最近 4

學年之實際教授課程教師；開設學制為二技者，得列計最近 2 學

年之實際教授課程教師；開設學制為碩士班（含在職專班）者，

列計最近 2 學年之實際教授課程教師，博士班則列計最近 3 學年

之實際教授課程教師。但同一教師不重複列計。 

（四）生師比值之計算 

1. 計算規定：支援開課教師於檢核當學期之主聘單位未加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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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除以其專任師資總和。 

2. 非屬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例如通識中心），不列

入計算。 

 補充說明： 

法規條文為「共同辦理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並未包含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以外

之單位，故不列入計算。 

 

八、學院學士班/不分系學士班師資之列計 

（一）需實際聘任 2 名專任師資，需於該主聘單位實際且獨立開設專業

課程至少 1 門。 

（二）學院下設學士班，支援師資為學院下屬系所之專任師資；生師比

計算方式為大一學士班學生數除以學院下屬系所所有專任師資數。 

（三）不分系學士班生師比計算方式為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學生數除以全

校專任師資數。 

（四）學院下設學士班及不分系學士班，學士班學生開始分系就讀時，

分入學生數應併入學生所選科系計算。 

（五）計算舉例：電資學院學士班學生人數為 40 人、專任師資 2 人，電

資學院下屬有電機系(學生總數 480 人、專任師資數 18 人)、電子

系(學生總數 450 人、專任師資數 19 人)、光電系(學生總數 320 人、

專任師資數 12 人)、資訊系(學生總數 400 人、專任師資數 15 人)，

生師比為 40 除以(2+18+19+12+15)=0.61。電資學士班學生開始選

分科系就讀時，各分入電機系學生數為 12 人、電子系 12 人、光

電系 6 人、資訊系 10 人，各分系學生數分別併入各系計算，電機

系(480+12)除以 18；電子系(450+12)除以 19；光電系(320+6)除以

12；資訊系(400+10)除以 15。 

 備註： 

          自 109 年 8 月 1 日開始， 

1. 專科班生師比值：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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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系及研究所生師比值：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 35。 

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師資總和，

其生師比值應低於 15。 

 

九、特殊專班開課師資之列計 

（一）特殊專班含產學攜手、產碩、外國學生、學士後、國軍營區、雙

軌…等，申請政府各部會開設之專班。 

（二）專班學生名額為總量內含名額及外加名額。 

（三）各類專班於提報之申請計畫書內均有註明開設之系所，專班學生

數併入開設系所計算，專任師資以開設系所之專任師資列計。 

（四）經符合教育部相關審查規定之人才培育計畫，如中央研究院與各

大學合作辦理國際生學程 TIGP、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

位專班或專業學程、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

發人才計畫、境外專班等，須於每年 4 月 15 日前提供教育部核定

公文予技專總量小組。 

（五）計算舉例：甲專班學生人數為外加名額 30 人，為 D 系開設之特殊

專班。D 系學生數 350 人、專任教師數 13 人。則甲專班併入 D 系

後生師比值為學生總數(350+30)除以專任師資數 13 人=29.2。 

          補充說明： 

           特殊專班生師比計算方式與所系科生師比計算方式相同，需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附表一說明，學生數需加權後計算生師比。 

 


